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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瓯海区财政局文件
温瓯财〔2025〕23 号

温州市瓯海区财政局行政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住所地浙江省

温州市市府路 51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0747048520X。

负责人：陈峰

被投诉人：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郭溪街道办事处，住所地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郭溪街道塘下景德路 26号

法定代表人：李硕硕，办事处主任。

被投诉人：浙江立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

市瓯海区娄桥街道瓯海城市中心区 D04地块瓯海建设大楼第二十

层（西首第一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4MA298E0007。

法定代表人：周建立，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 2 —

投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因对瓯海电镀园

区智能管控项目（信息化）（编号：ZJLC - A2025021301）的采购

文件的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于 2025年 3

月 27日受理。依法对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

本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诉称：投诉事项 1：招标文件中评分细则，序号 1投

标供应商综合实力：1、投标人具有有效的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045001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且在有效期内,每提供一种证书得 1分，最

高得 3分；2、投标人具有 IS0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ISO20000 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证书且在有效期内，每提供一种

证书得 1分，最高得 2分；3、投标人具有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

证书（信息系统安全集成）且在有效期内，得 1分；4、投标人具

有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信息系统安全运维）且在有效期

内，得 1分；5、供应商具有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且在

有效期内的，得 1分。注：提供相关认证证书的扫描件并加盖公

章，不提供不得分。须提供在官网“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 http://cx.cnca.cn/”的网页查询截图（须显示网址），且

显示有效。事实依据: 本条第 3和第 4项要求投标供应商具备信

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信息系统安全集成）和（信息系统安

全运维），该条款与第 2项投标人具有 IS0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范围相同,且都是为提升组织信息安全管理水平和服

务质量的重要工具，为组织的信息安全提供保障该证书。我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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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机构的质疑回复不满意，主要是信息安全服务体系下再次用

特定证书给予赋分，存在对投标供应商量身定制嫌疑，代理机构

并未实质回应我方质疑内容，该项虽为非实质性响应条款，但能

完全满足该项评分要求的仅有一家供应商（本次质疑暂不指明），

涉嫌以评分分差拉开供应商获得高分，排斥其他供应商，违背招

标法规定用对证书的指向性来限制排斥其他投标供应商,且代理

机构并未能举证能完全满足该项条款的 3家以上的潜在供应商。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

定。投诉事项 2：招标文件中评分细则，序号 6项目团队能力：1、

投标人所投入的项目负责人（一名）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软

考）、系统规划与管理师（软考）、一级建造师（通信与广电工程）、

一级建造师（机电工程）、通信工程师，每提供一本证书得 1分，

最高得 3分。事实依据：本条要求项目负责人一人具备多本证书，

且指定了具体的证书，负责人应该对项目具备网络管理、安全管

理、运维管理、系统应用等能力，本项具体指明项目负责人（一

人）具备上述多本证书明显存在指定供应商，且不符合项目负责

人对本项目应具备的能力。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如果该负责人真

正参与并负责该项目,那负责人还应该具备相关的通信相关技术、

网络相关技术、弱电相关技术、软件相关技术、安全相关技术等

相关能力。我方对代理机构的质疑回复不满意，主要包含人员采

用特定证书赋分，利用公司人员特定证书优势控分，且该人员并

未能直接参与该项目，招标文件涉嫌存在对某一投标供应商量身

定制，代理机构并未实质回应我方质疑内容，该项虽为非实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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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条款，但该项仅有一家供应商完全满足（本次质疑暂不指明），

涉嫌以评分分差排斥其他供应商，违背招标法规定用对证书的指

向性来限制排斥其他投标供应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投诉事项 3：招标文件中

评分细则，序号 6项目团队能力：3、投标人所投入的技术负责人

（一名）具有系统架构设计师（软考）、系统分析师（软考）、软

件评测师（软考）、数据库系统工程师（软考），每提供一本证书

得 1分，最高得 3分。事实依据：本条要求技术负责人一人具备

多本证书，且指定了均为软考的证书，同一人具备多本证书实属

不易，根据本项目的背景，项目技术负责人应该要具备项目管理、

网络技术、网络安全、系统运维、服务支撑等相关方向的能力，

招标文件具体指明相应证书明显存在指定供应商。我方对代理机

构的质疑回复不满意，主要包含人员采用特定证书赋分，利用公

司人员特定证书优势控分，且该人员并未能直接参与该项目，招

标文件涉嫌存在对某一投标供应商量身定制，代理机构并未实质

回应我方质疑内容，该项虽为非实质性响应条款，但该项仅有一

家供应商完全满足（本次质疑暂不指明），涉嫌以评分分差排斥其

他供应商，违背招标法规定用对证书的指向性来限制排斥其他投

标供应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

十二条的规定。投诉事项 4：招标文件中评分细则，序号 6项目

团队能力：投标人所投入的售后负责人（一名）具有网络工程师

（软考）、信息安全工程师（软考）、信息系统管理工程师（软考）、

通信专业技术人员（传输与接入方向），每提供一本证书得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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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得 3分。事实依据：本条要求售后负责人具备多本证书，且

指定了具体的证书，而并不是对售后服务、项目管理、网络安全、

系统运维等类型的圈定，具体指明相应证书明显存在指定供应商。

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售后负责人要求对该项目要有专业的售后实

施服务能力，除此之外还应该具备与项目售后能力关联度紧密的

证书，我方对代理机构的质疑回复不满意，主要包含人员采用特

定证书赋分，招标文件涉嫌存在对某一投标供应商量身定制，代

理机构并未实质回应我方质疑内容，该项虽为非实质性响应条款，

但该项仅有一家供应商完全满足（本次质疑暂不指明），涉嫌以评

分分差排斥其他供应商，违背招标法规定用对证书的指向性来限

制排斥其他投标供应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

施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与投诉事项相关的投诉请求：1、为加强该项目的售后服务质

量，建议修改投标供应商综合实力：建议删除 3、投标人具有信

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信息系统安全集成）且在有效期内，

得 1分；建议删除 4、投标人具有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信

息系统安全运维）且在有效期内，得 1分。变更为：供应商具有

售后服务认证证书的且在有效期内的，得 2分；2、建议修改所投

入的项目负责人（一名）的证书范围，不指明具体证书名称，而

是对证书范围做圈定，建议修改：提供与系统管理相关证书得 1

分，项目管理相关证书得 1分，网络技术或安全相关证书得 1分；

3、变更所投入的技术负责人（一名）的证书范围，不指明具体证

书名称，而是对证书范围做圈定，建议修改：提供项目管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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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得 1分、网络技术或安全相关证书得 1分、系统运维相关证

书得 1分；4、变更所投入的售后负责人（一名）的证书范围，不

指明具体证书名称，而是对证书范围做圈定，建议修改：提供售

后服务相关证书得 1分，系统运维相关证书得 1分，网络技术或

相关安全证书得 1分。

被投诉人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郭溪街道办事处、浙江立创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辨称：针对投诉事项 1，1、ISO27001 属于管理

体系认证，侧重信息安全管理框架搭建；信息安全服务资质（安

全集成/运维）属于技术能力认证，侧重实施能力，二者分属管理

与技术维度。2、因本项目采购包含网络安全加固等相关内容，根

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 87号令）第二

十条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和

采购需求编制招标文件”，以及第五十五条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

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

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

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

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

间对应的不同分值。”本次评分项目结合采购需求进行设定评分要

求。3、投诉人主张“虽为非实质性响应条款，但能完全满足该项

评分要求的仅有一家供应商”，质疑回复函中已列举能完全满足该

项条款的 3家，包含浙江省公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中电信数智

科技有限公司、联通（浙江）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且浙江省公

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与投诉人同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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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体系内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因此投诉人提

出的“能完全满足该项评分要求的仅有一家供应商”，完全属于主

观判定，不代表所有的供应商，建议投诉人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

后再提出相关主张。针对投诉事项 2，1、招标文件要求的信息系

统项目管理师、一级建造师等证书均属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2021 年版）》中的水平评价类证书，全国范围内公开考取，非

特定机构或供应商独有。2、本项目实施所需的人员能力包含系统

集成、通信技术、软件开发、网络技术、信息安全等，根据《政

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 87号令）第二十条规

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和采购需

求编制招标文件”，以及第五十五条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

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

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

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

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间对应

的不同分值。”本次评分项目结合采购需求进行设定评分要求，相

关证书能够直接体现项目负责人在系统集成、通信工程、项目管

理等领域的专业能力，与项目实施所需能力高度契合。3、评分采

用加分制，供应商可通过提供多类证书得分，允许从 5类证书中

任选 3类，未限定唯一组合，多家供应商可通过不同证书组合得

分，且所列举的证书全国范围内公开考取，具备上述证书的人员

数量充足，与投诉人主张的“能完全满足该项评分要求的仅有一

家供应商”，完全属于主观判定，不代表所有的供应商。针对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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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3，1、招标文件要求的系统架构设计师、系统分析师等证书

均属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中的水平评价类证书，

全国范围内公开考取，非特定机构或供应商独有。2、本项目实施

所需的人员能力包含系统集成、通信技术、软件开发、网络技术、

信息安全等，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

87号令）第二十条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采购

项目的特点和采购需求编制招标文件”，以及第五十五条规定“评

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

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评审因素

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商务条

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

并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本次评分项目结合采购需求进行

设定评分要求，相关证书能够直接体现技术负责人在系统集成、

架构设计、软件开发等领域的专业能力，与项目实施所需能力高

度契合。3、评分采用加分制，供应商可通过提供多类证书得分，

允许从 4类证书中任选3类，未限定唯一组合，多家供应商可通

过不同证书组合得分，且所列举的证书全国范围内公开考取，具

备上述证书的人员数量充足，与投诉人主张的“能完全满足该项

评分要求的仅有一家供应商”，完全属于主观判定，不代表所有的

供应商。针对投诉事项 4，1、招标文件要求的网络工程师、信息

安全工程师等证书均属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 年版）》中

的水平评价类证书，全国范围内公开考取，非特定机构或供应商

独有。2、本项目实施所需的人员能力包含系统集成、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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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网络技术、信息安全等，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

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 87号令）第二十条规定“采购人或者采

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和采购需求编制招标文件”，

以及第五十五条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

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

售后服务等。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

采购需求对应。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

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本次评

分项目结合采购需求进行设定评分要求，相关证书能够直接体现

售后负责人在网络技术、信息安全、售后管理等领域的专业能力，

与项目实施所需能力高度契合。3、评分采用加分制，供应商可通

过提供多类证书得分，允许从 4类证书中任选 3类，未限定唯一

组合，多家供应商可通过不同证书组合得分，且所列举的证书全

国范围内公开考取，具备上述证书的人员数量充足，与投诉人主

张的“能完全满足该项评分要求的仅有一家供应商”，完全属于主

观判定，不代表所有的供应商。

经本机关调查查明：

一、本项目采购方式为电子评标形式公开招标（编号：

ZJLC-A2025021301），2025年 2月 27日发布招标公告，分别于 3

月 18日、4月 2日、4月 10日、4月 15日、4月 16日发布更正

公告，4月 30日 09时 30 分 00秒为投标截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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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5 年 3月 10 日，被投诉人收到投诉人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的质疑函。2025 年 3月 18 日，被投诉人予

以质疑答复，认为投诉人的质疑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质疑

不成立。

三、招标文件中与本投诉事项相关的内容：

第六部分 评标原则及方法

五、评分细则

1.商务技术文件的评定（70分）

各评委成员按下列评分项目进行评定，每人一张评分计算表，由评标委员会成员各自评定

打分并记实名。如任何一张表的一项评分内容分值超过规定的范围，则该张表无效。评标委员

会成员对各投标人的各项评分内容评分合计值的算术平均值为该投标人商务技术文件的最终得

分（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二位）。

序号 评分内容 评审标准 分值

1
投标供应商

综合实力

1、投标人具有有效的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14001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且

在有效期内，每提供一种证书得1分，最高得 3分；

2、投标人具有 ISO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20000信

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证书且在有效期内，每提供一种证书得 1分，最

高得2分；

3、投标人具有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信息系统安全集成）且

在有效期内，得1分；

4、投标人具有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信息系统安全运维）且

在有效期内，得1分；

5、供应商具有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且在有效期内的，得

1分。

注：提供相关认证证书的扫描件并加盖公章，不提供不得分。须提供

在官网“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http://cx.cnca.cn/”的

网页查询截图（须显示网址），且显示有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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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团队能

力

1、投标人所投入的项目负责人（一名）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软

考）、系统规划与管理师（软考）、一级建造师（通信与广电工程）、

一级建造师（机电工程）、高级物联网应用工程师，每提供一本证书

得1分，最高得 3分。

2、投标人所投入的技术负责人（一名）具有系统架构设计师（软考）、

系统分析师（软考）、软件评测师（软考）、数据库系统工程师（软

考）、网络应用工程师、信息技术（系统集成）高级工程师、高级软

件设计师、注册信息安全工程师，每提供一本证书得1分，最高得3

分。

3、投标人所投入的售后负责人（一名）具有网络工程师（软考）、

信息安全工程师（软考）、信息系统管理工程师（软考）、通信专业

技术人员（传输与接入方向），每提供一本证书得1分，最高得 3

分。

4、投标人所投入的项目技术团队人员（除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

开发负责人外）拥有项目相关高级工程师证书，每本证书得0.5分，

最高得1分。

注：①本项目人员配置至少一名项目负责人，一名技术负责人，一名

售后负责人，以上负责人不得兼任。

②以上人员证书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签发/颁证机构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厅、局）或工业和信息化部（厅、局））复印件加盖公

章，否则不得分。

③以上人员须提供近三个月社保缴纳证明，社保缴纳单位应与投标供

应商名称一致，否则不得分。

10

四、2025 年 3月 18 日，被投诉人发布更正公告，更正内容

为：

序号 更正项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1 五、评评分细则 1、投标人所投入的项目负责人（一名）具有信

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软考）、系统规划与管理

师（软考）、一级建造师（通信与广电工程）、

一级建造师（机电工程）、高级物联网应用工

程师，每提供一本证书得 1 分，最高得 3 分。

2、投标人所投入的技术负责人（一名）具有系

统架构设计师（软考）、系统分析师（软考）、

软件评测师（软考）、数据库系统工程师（软

1、投标人所投入的项目负责人（一名）具有信息

系统项目管理师（软考）、系统规划与管理师（软

考）、一级建造师（通信与广电工程）、一级建造

师（机电工程）、通信工程师，每提供一本证书得

1 分，最高得 3 分。

2、投标人所投入的技术负责人（一名）具有系统

架构设计师（软考）、系统分析师（软考）、软件

评测师（软考）、数据库系统工程师（软考），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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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网络应用工程师、信息技术（系统集成）

高级工程师、高级软件设计师、注册信息安全

工程师，每提供一本证书得 1 分，最高得 3 分。

。。。。。。。。（略）

提供一本证书得 1 分，最高得 3 分。

。。。。。。。。（略）

四、2025年 4月 15日，被投诉人发布更正公告，更正内容

为：
2025年 04月 15日更正版评分细则

序

号

评分内

容
评审标准 分值

1

投标供

应商综

合实力

1、投标人具有有效的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14001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且在有效

期内，每提供一种证书得 1分，最高得3分；

2、投标人具有 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20000信息技

术服务管理体系证书且在有效期内，每提供一种证书得 1分，最高得 2

分；

3、投标人具有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信息系统安全集成）且在有

效期内，得 1分；

4、投标人具有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信息系统安全运维）且在有

效期内，得 1分；

5、供应商具有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且在有效期内的，得 1

分。

注：提供相关认证证书的扫描件并加盖公章，不提供不得分。须提供在

官网“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网页查

询截图（须显示网址），且显示有效。

8

2
项目业

绩

投标人须提供 2021年 1月 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同类项目业

绩案例证明。每提供 1个有效业绩得1分，最高得 3分。

注：①需提供相关业绩合同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不得分。

3

3
技术方

案

1、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所提供的需求理解、架构设计以及对区级已建

环保管家平台的对接方案等重点内容进行评分，进行综合评审：

①内容完善、完全符合本项目采购需求、深入了解已建系统的，得6分；

②内容基本完善、较为符合本项目采购需求、基本了解已建系统的，得

4分；

③内容不够详实，相较本项目采购需求有明显缺漏、不了解已建系统的，

得 2分；

④未提供需求理解、架构设计、对接方案等的，不得分。

注：产生的平台对接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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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投标人针对园区综合环境安防物联平台、数据管控一张图系统、

智能化系统（包含环境监测设备、机房基础建设、园区监控、环境整治

等）提供的建设方案进行综合评审：

①方案内容完整、设计合理、深度贴合实际情况，得 6分；

②方案内容基本完整、设计基本合理、对实际情况有基本了解，得4分；

③内容有明显缺陷、设计有遗漏、不了解实际情况，得 2分；

④未提供相关方案或不满足采购需求的不得分。

4

技术参

数响应

程度

投标人须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性能要求填写技术偏离表，如未能提供技

术要求的检测报告或相关证明材料，按负偏离认定，评委根据投标供应

商的响应情况进行评分。标“★”的作为重要性能要求，如出现负偏离，

每项扣2分；未标“★”的参数性能要求出现负偏离的，每项扣1分，

扣完为止。

28

5
项目实

施方案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制定的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供货安装计划、

测试与验收计划、质量保证计划和标准、进度计划和保证措施、结合园

区已建系统的利旧方案）进行综合评审

①方案内容完整、科学、合理、高度契合园区已建系统的，得 6分；

②方案内容基本完整、有一定科学合理性、基本符合园区已建系统的，

得 4分；

③方案内容存在漏洞，不够科学、合理的、与园区已建系统符合性低的，

得 2分；

④未提供相关方案或不满足采购需求的不得分。

注：产生的平台对接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6

6
项目团

队能力

1、投标人所投入的项目负责人（一名）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软考）、

系统规划与管理师（软考）、一级建造师（通信与广电工程）、一级建

造师（机电工程）、通信工程师，每提供一本证书得1分，最高得1分。

2、投标人所投入的技术负责人（一名）具有系统架构设计师（软考）、

系统分析师（软考）、软件评测师（软考）、数据库系统工程师（软考），

每提供一本证书得 1分，最高得1分。

3、投标人所投入的售后负责人（一名）具有网络规划设计师（软考）、

网络工程师（软考）、信息安全工程师（软考）、信息系统管理工程师

（软考）、通信专业技术人员（传输与接入方向）、系统集成项目管理

工程师（软考），每提供一本证书得 1分，最高得1分。

4、投标人所投入的项目技术团队人员（除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售

后负责人外）拥有项目相关高级工程师证书，每本证书得 0.5分，最高

得 1分。

注：①本项目人员配置至少一名项目负责人，一名技术负责人，一名售

后负责人，以上负责人不得兼任。

②以上人员证书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签发/颁证机构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厅、局）或工业和信息化部（厅、局））复印件加盖公章，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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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得分。

③以上人员须提供近三个月社保缴纳证明，社保缴纳单位应与投标供应

商名称一致，否则不得分。

7
培训方

案

根据投标人给出的培训承诺和培训方案的合理性、计划安排是否及时缜

密、培训内容是否科学有效进行综合评审。

①方案内容完整、科学、合理的，得 2分；

②方案内容基本完整、有一定科学合理性的得 1分；

③方案内容存在漏洞，不够科学、合理的，得 0.5分；

④未提供相关方案或不满足采购需求的不得分。

2

8
售后服

务方案

1、投标人具有商品售后服务评价认证且在有效期内，得1分；

2、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售后服

务标准、售后服务方案、故障响应修复时间方式及保障措施）进行综合

评审

①方案内容完整、与园区已建项目兼容性、协调性极佳，得 6分；

②方案内容基本完整、与园区已建项目兼容性、协调性尚可，得 4分；

③方案内容存在漏洞，无法体现与园区已建项目兼容性、协调性，得 2

分；

④未提供相关方案或不满足采购需求的不得分。

7

本机关认为：

关于投诉事项 1。招标文件要求的 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侧重于组织整体信息安全管理框架搭建，信息安全服务资

质（安全集成/运维）认证是对供应商在特定技术领域实施能力的

认证，二者分属不同维度。本项目采购包含网络安全加固内容，

将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作为评审因素，符合《政府采购货

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 87号令）第二十条、第五十五

条规定。经核查，满足该项评分要求的供应商有浙江省公众信息

产业有限公司、中电信数智科技有限公司、联通（浙江）产业互

联网有限公司等多家，投诉人主张与事实不符。因此，投诉人的

该投诉缺乏事实依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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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诉事项 2、3、4。采购人在被投诉后就相应评分细则

进行更正。本机关认为采购人以更正公告形式对招标文件评分细

则进行了修改，更正后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并无违法、不

当之处。因此，本机关认为投诉人的该三项投诉缺乏事实和法律

依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投诉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对瓯海电镀

园区智能管控项目（信息化）（编号：ZJLC - A2025021301）的采

购文件违法的投诉事项 1、2、3、4均不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

政部令第 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本机关决定：驳回

投诉。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0日内向温州市

瓯海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温州市瓯海区财政局

2025 年 5 月 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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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瓯海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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